
附件 21    龍華科技大學檢警調人員進入校園處理程序 

 

 

獲報學生涉嫌刑事案件 

確 定 案 情 與 涉 嫌 學 生 

訊息來源 

通 報 學 務 長 

辦理教育部校安中心校園事件通報 

學生輔導與事件處理記錄簽辦結案 

檢警調人員抵達校園 

1、連繫學生家長 
2、通報班級導師、

系主任。 

學校自行處理

後轉會檢警調 

校安中心值勤人員依規定啟動 

應變程序並瞭解涉嫌事件詳情 

1.是否召開緊急應變小組會議 
2.允否讓檢警調人員進入校園 

指定發言人 
對外統一發言 

依現行法律規定辦理 

指派人員會同 
檢警進行調查 

召開涉案學生 
獎懲委員會。 

涉案學生輔導 

否 

是 


